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辅导员考核自评互评表
	考核内容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得    分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师德表现

（4分）
	工作态度
	加强自身思想道德修养，为人师表、作风正派、清廉正直、处事公正、热爱学生。（2分）
	
	
	
	
	
	
	
	

	
	
	热爱本职工作，勤奋敬业，有奉献精神，自觉学习学生教育管理知识。（2分）
	
	
	
	
	
	
	
	

	学生管理

（6分）
	思想教育
	能够及时开展深入细致地学生思想教育、辅导工作；（1分）
	
	
	
	
	
	
	
	

	
	学风建设
	掌握和分析学生的学习状况，帮助学生明确学习目标、端正学习态度、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，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；（1分）
	
	
	
	
	
	
	
	

	
	党政建设
	指导入党积极分子的教育、培养、考察和党员的教育工作；积极组织开展团支部活动；（1分）
	
	
	
	
	
	
	
	

	
	日常管理
	能够定期开展学生的日常管理及学年综合测评、评奖评优工作；（1分）
	
	
	
	
	
	
	
	

	
	就业指导
	积极开展职业生涯规划教育，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。（1分）
	
	
	
	
	
	
	
	

	
	完全稳定
	能够及时处理学生中出现的各种突发事件。（1分）
	
	
	
	
	
	
	
	

	合计
	10分
	
	
	
	
	
	
	
	
	


